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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涉及6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60万股，占

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3%；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3.20元/股，回购款项合计1,380,472.88元，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以及相应利息；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54,077,048.00股减少至1,754,021,048.00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06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于2025年07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6名

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 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60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 公司已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8月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

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2022年8月10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司独立

董事王如伟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2022年8月31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3、 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25日通过公司内网公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的名单，公示期共计10天。 截至2022年8月25日公示期满，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

象提出的异议。 2022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及相关公告。

4、2022年8月3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公告。 本激励计划获得公司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在法律、法规范围内负责具体实施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5、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对首

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查并对本次调整及授予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2022年10月28日，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6、2022年11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2年11月15日。

7、2023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监事

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8、公司于2023年7月13日至2023年7月23日通过公司OA系统公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共计10天。 截至2023年7月23日公示期满，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

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监事会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同日，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

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及相关公告。

9、2023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

为2023年9月28日。

10、2023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为108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的122.09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并同意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4名因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及2名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的激励对象对应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7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同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11、2023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12月5日。

12、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至验资基准日2024年1月24日，即公司公告减资

事项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无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13、2024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于2024年3

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9.7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

14、2024年5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5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5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

见。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15、2024年6月1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至验资基准日2024年8月5日，

即公司公告减资事项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无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16、2024年8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于2024年8

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6.5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

17、2024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为18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的19.2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

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18、2024年10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0月28日。

19、2024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为90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的106.37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并同意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因离职不再

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及16名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8.5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20、2024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2月16日。

21、2024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至验资基准日2025年2月5日，

公司公告减资事项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无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22、2025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于2025年3

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18.5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

23、2025年0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6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

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6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公司于2025年07月01日

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24、2025年07月16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至验资基准日2025年09月01日，公司公告减资事项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无债

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劳动合同到

期、辞职（引咎辞职除外）、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中6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6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回购注销数量、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5.6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1.21%，占本次回

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3%。

（二）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2025年5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25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5日。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754,077,0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8元人民币现金，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回购价格

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23.78-0.58=23.20（元/股）。

（三）回购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回购事项涉及的资金总额为原激励对象按上述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计算的回购款项合计1,

380,472.88元，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以及相应利息，回购款项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四、验资及注销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260号）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5年9月1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经我们审验，截至2025年9月1日止，贵公司以货币方

式支付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款项合计1,380,472.88元（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438.18元），因此

减少实收股本人民币56,000.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54,077,048.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1,754,077,048.00元，已经本所审验，并由本所于2025年2月21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30

号）。 截至2025年9月1日止，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54,021,048.00元，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1,

754,021,048.00元。 ”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人数6人，涉及股份数5.60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

本的0.003%。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

已于2025年09月09日完成。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

司章程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变动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2,140,820.00 0.12 -56,000.00 2,084,820.00 0.1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51,936,228.00 99.88 - 1,751,936,228.00 99.88

三、总股本 1,754,077,048.00 100.00 -56,000.00 1,754,021,048.00 100.00

注：实际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60万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3%。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

合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

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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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给董事会成员，并电话确认，会议于2025年9月10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由董事长主持，应有9

名董事参加表决，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3位监事及董秘参加审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本公司为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用于置换项目存量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抵押担保的议案（见公告编号2025-036《广东汕头超

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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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

（三厂）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9月10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本公司为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用于置换项目存量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抵押担保的议案》，情况如下：

1、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为汕头超声印制

板（三厂）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抵押担

保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汕头超声

印制板 （三厂） 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追加抵押担保的议

案》，本公司同意为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以本公司具有完全处分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进行抵押担保

[不动产权证书号：粤(2024)汕头市不动产权第0049983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2024

年7月3日分别披露的《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汕头超声印制板

（三厂） 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追加抵押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2）。

现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为降低资金成本，拟就置换以上原项目存量贷款、日常经营等

需要，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本公司为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向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同意继续以[不动产权证书

号：粤(2024)汕头市不动产权第004998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至

2028年12月31日止。 此笔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协议(编号：2025-D007)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签署，当日

生效。 该笔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75%）子公司，成立日期：2019年9月23日；注册地

点：汕头市；法定代表人：莫翊斌；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双面及多层印制板、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封装载板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50,000万元；该公司外方股

东系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参股25%），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截止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15151.11

万元；负债总额：76223.04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40426.5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9797.36万元）；资产负

债率：66.19％（本次担保后，资产负债率为66.19％）；净资产38928.07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万元；

盈利情况：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865.60万元，利润总额-206.00万元，净利润-209.32万元。 截止

202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15498.78万元；负债总额：74643.32万元（其中贷款总额37982.18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42674.25万元）；资产负债率：64.63％（本次担保后，资产负债率为64.63％）；净资产40855.46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万元；盈利情况：2025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336.70万元，利润总额

1927.40万元,净利润1927.40万元。 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形。

3、担保协议的相关主要内容

本公司同意为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同意继续以[不动产权证书号：粤(2024)汕头市不动产权第0049983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至2028年12月31日止。

4、董事会意见

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为本公司2019年9月设立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2025年1-6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32336.70万元，利润总额1927.40万元,净利润1927.40万元。 现该公司为降低资金成本，

拟就置换原项目存量贷款、日常经营等需要，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截止

2025年6月30日，该公司流动比率为0.82、速动比率为0.58。 该公司目前短期偿债能力一般，该笔担保有

一定风险；由于外方股东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参股25%）直接提供担保手续较为繁琐，且银行不认可，因

此本次担保由本公司提供全额担保，外方股东未按参股比例提供直接担保。 但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汕头超声印制板（三厂）有限公司股权，对相应授信融资额度的25%作质押，出质给本公司作为提

供担保的反担保措施，此笔担保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由于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5、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65861.53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经审计

的2024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3.79％。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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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海宁市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5,878,6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20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晓彬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潘建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郭跃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冯燕青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176,113 96.0539 9,371,340 3.8114 331,241 0.134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315,813 96.1107 9,199,340 3.7414 363,541 0.147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136,213 96.0377 9,359,540 3.8066 382,941 0.155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143,813 96.0408 9,360,140 3.8068 374,741 0.152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132,753 96.0363 9,390,340 3.8191 355,601 0.144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70,513 96.0110 9,397,540 3.8220 410,641 0.167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81,513 96.0154 9,424,440 3.8330 372,741 0.1516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313 96.0048 9,420,540 3.8314 402,841 0.163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资产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162,713 96.0485 9,377,340 3.8138 338,641 0.1377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474,553 99.0222 2,112,500 0.8592 291,641 0.1186

11、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32,953 99.1680 1,900,800 0.7731 144,941 0.05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

关于 《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0,682,880 83.9280 1,900,800 14.9333 144,941 1.13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潘远彬、徐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天通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30� � � � �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董事叶时金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叶

时金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

叶时金 董事 2025-09-10 2026-05-07 工作调整 是 无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叶时金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叶时金先生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并已按照有关要求做好交接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叶时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和董事会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下午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舒蛟靖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

工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舒蛟靖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附：舒蛟靖先生个人简历

舒蛟靖，男，1989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籍贯浙江衢州，硕士研究生。 2015年至2019年,在浙江

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从事决策咨询研究工作；2019年5月进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公

司行政经理、行政管理总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助理；2023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助理。

证券代码：000822� � � �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2025-040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0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

1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化街05639号，90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孙令波董事长

6．会议召开的合规性、合法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 类 人 数 代表股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东参会情况 352 365,856,919 40.8737%

其中：中小股东参会情况 351 4,808,041 0.537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3 361,049,478 40.3366%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349 4,807,441 0.53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未到会的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63,404,019 2,302,600 150,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3295% 0.6294% 0.0411%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63,381,119 2,324,500 151,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3233% 0.6354% 0.0414%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63,374,819 2,334,100 148,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3216% 0.6380% 0.0405%

表决结果 赞成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增补一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64,775,919 888,400 192,6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7045% 0.2428% 0.05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票） 3,727,041 888,400 192,6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77.5168% 18.4774% 4.0058%

表决结果 李进军先生当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李进军先生当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徐文科 姜慧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77� � � � � � � � �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公告编号：2025-047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7,870,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181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9,997,71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单银木先生、单际华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刘安贵先生、

王雷先生、竺素娥女士（独立董事）、单辰博先生（独立董事）和董斌先生（独立董事）通讯方式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林丹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覃波先生和吴华英先生通讯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剑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674,085 99.5572 3,813,397 0.4023 383,318 0.040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04,713,76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8,960,321 90.2757 3,813,397 8.8360 383,318 0.888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5,264,135 89.9371 1,324,544 7.8042 383,318 2.258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3,696,186 90.4951 2,488,853 9.5049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3,746,866 84.9814 3,813,397 13.6467 383,318 1.37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闻、沈致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杜闻、沈致远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690� � � � � � �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1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9月

5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9月5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半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2,175,887,8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共计分配

利润108,794,393.10元。 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公司本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固定。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75,887,8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9月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9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9月1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96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2 08*****482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9月8日至登记日：2025年9月1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63层

咨询联系人：江卓文、罗丽萍

咨询电话：0753-2511298� � � � 020-31230359

传真电话：0753-2511398� � � � 020-31230769

七、备查文件

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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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1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2,693,304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8%

累计已回购金额 50,132,123.1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03元/股~4.8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及于2024年9月20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

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

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93元/股（含），该回购价格

上限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本次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5-011号公告）。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结合资本市场行情及公司股

价走势等情况，同时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有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利益，同意将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9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28元/股（含），该调整后的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 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5-060号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9月1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的数

量为12,693,30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人民币4.85元/股，最低

价为人民币3.0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0,132,123.16元（不含交易费用），实施回购的总金

额已超过预计回购金额的下限即人民币5,000万元。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尚未结束。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